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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06民初3619号
谢浍仪（公民身份号码：4208811983****0023）：

本院受理原告孟淑娟与被告谢浍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
据、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69000；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
判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
月3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815号

中国华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新杨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星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华
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新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决被告在登记机关宁波市北
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登记于原告名
下的股权变更至第三人上海新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
第三人应提供必要的协助；2.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经济审判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3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346号

周河路（公民身份号码：3621241977****1432）：
本院受理原告杨俊伟诉被告刘智良、周河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现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两被告归还共同借
款30100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1年1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的利息。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
月3日8时4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599号

刘乐宝、贺方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乐宝、贺方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
5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乐宝、贺方杰共同归还
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偿款97463.55元，支付
律师费3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9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日
止以97463.5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9元，减半收取1154.5
元，由被告刘乐宝、贺方杰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交纳本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077号

彭小灵：本院受理原告白丽敏与被告彭小灵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白丽敏诉请：要求被告
彭小灵归还欠款200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发生独任审判，定于2021
年9月23日9时00分在骆驼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13号

吴志源：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5013号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吴志源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5013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
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009号

庞兵泉：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5009号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庞兵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5009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
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787号
张必肖、李和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必肖、李和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7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60号

彭树枚：关于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与彭树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260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39号

彭树枚：关于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与彭树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38号

彭树枚：关于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与彭树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238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747号

姚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474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
事裁定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15号

苏州和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574912、汇票金额为人民
币5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苏州和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票
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50574912、汇票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玖浩
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圣湖商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
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11
月30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5月30日、最后持票人为苏州
和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1年6月
9日起至2021年8月9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4834号

刘明、宁波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内索尔工具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余姚市百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明、宁波安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内索尔工具有限公司
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即时支付
定作款120000元；2、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因逾期付款所产
生的违约金2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26
日9时1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457号

蒙丽红: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蒙丽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1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蒙丽红归还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4836元，支付利息、罚息195.62元（计算至2020年8月4
日）及从2020年8月5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
的利息、罚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
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蒙丽红负担，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32号

张静、翁国共: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静、翁国共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张静偿还
21646.3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律师费由张静
被告负担；3.判令原告对被告张静的机动车享有抵押权，有
权就该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
4、被告翁国共对1.2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
诉讼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二被告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本案定于2021年9月7日下午14时30分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423号

袁向峰、贵州昌建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曹华
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袁向峰、贵州昌建
建设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借款70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
费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8月3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71号

刘富平：原告杨淼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67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178号

王先奎: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先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代偿款42586.27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律师费由被告负担；3.判令
原告对被告的机动车享有抵押权，有权就该抵押物折价、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4、判令本案诉讼费、财
产保全申请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
于2021年9月7日下午14时45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
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741号

周长印: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周长印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代偿款22543.34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律师费由被告负担；3.判令
原告对被告的机动车享有抵押权，有权就该抵押物折价、拍
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4、判令本案诉讼费、财
产保全申请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
于2021年9月7日下午15时0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
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289号

慈溪市胜山桃鸿服装厂及经营者李桃：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市新浦真诚编织制品厂诉你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28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慈溪市胜山
桃鸿服装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新
浦真诚编织制品厂加工款11127元，并支付原告自2021年
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112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计收39元，由被告慈溪市胜
山桃鸿服装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92号

李彪：本院受理原告杜丽佳与被告李彪、紫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3473号

宁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57750553X）、杨金健(公民身份号码
3207231981****3631）：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科技支
行与被告杨金健、永正担保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91
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金健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银行科技支行借款本金
27703元，支付至2021年4月25日的手续费5698.48元、利
息5436.25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以27703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二、
被告杨金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银行
科技支行律师费2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79元；三、若被
告杨金健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则原告中国
银行科技支行有权以被告杨金健抵押的苏G17W09号小
型普通客车（车架号为LGWEF7A62GH301338）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后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被告永正担保公司
对上述第一、二项被告杨金健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被告永正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
金健追偿；五、驳回原告中国银行科技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15元，由原告中国银行科技支行负担66元（已
预交），被告杨金健、永正担保公司共同负担849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253号

焦波桃（公民身份号码：5221321988****7617）、
赵会勤（公民身份号码：5221321989****7927）：原告宁
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焦波桃、赵会勤追偿
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代付的贷款
25283.23元以及从2021年4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按照月利率1.28%计算，不足一个月的
按一个月计算）;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8月30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624号

刘忠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与被告
刘忠刚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302民初16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4161号

尹星：本院受理的原告郑纪良与被告尹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等。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9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439号

冯保权、付秀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冯保权、付秀梅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6日9:2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459号

田旭：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田旭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
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
月6日9：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1民初3897号

罗华：原告陈冬琴诉你、被告丁彩莲、梁世钦与第三人何
茗霞、陈樵敏、董爱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陈
冬琴、被告梁世钦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
状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375号

扬州千禧龙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718508188J）：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信德鞋
模有限公司与被告扬州千禧龙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货款169363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魏杨豹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17日14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472号

宁波市宝甚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瑞安市锋亮
钢管设备租赁店诉被告谢其敏、宁波市宝甚劳务有限公司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本院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公司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
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租金69994元及每月1.5%利息的违
约金；二、要求二被告返还钢管材料43.795吨，扣件5677
只，若无法返还的，折价赔偿原告共199184元。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由本院审判员朱李江担任审判长与随机抽取的两位人民陪
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18日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2民初420号

浙江平湖领跑影视传媒有限公司(91330482MA
2B9D6Y15)：本院受理原告平湖市当湖街道东升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2021)浙0482民初420号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7日上午9时00
分在平湖市人民法院第五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915号

王先楚、叶晶晶：本院受理原告黄康康与王先楚、叶晶晶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1915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由陈明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
杨利智、人民陪审员于益君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9月9日
9:00在本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46号

傅春鸳：本院受理原告厉生林诉被告傅春鸳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不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726民初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准予原告厉生林与被告傅春鸳离婚。本案受理费3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原告厉生林承担。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25民初2543号

郑春、陈昌茂：本院受理原告徐小平与被告郑春、陈昌茂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0825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郑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徐小平借
款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30日起至款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15.4%计付，从中扣除已支付的利息900元）；
二、陈昌茂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昌茂承担责任后
可依本判决书申请人民法院向郑春执行。案件受理费468
元，由被告郑春、陈昌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4949号

陈细线：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亿客来鞋厂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给原告货款26035元并赔偿原告的经
济损失(该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于2021年6月11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永
康市人民法院（2021）浙0784民初429号，原告与案由应为

“原告朱秀珍与被告杨高春民间借贷纠纷”，特此更正。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浙江高精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基准日2021年6月15日。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
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方式：0571-87163167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
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6月17日

序号

1

2

备注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高精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高精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尚有部分法拍执行款未分配，分配时间不确定。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百汇包装有限公司、昌源集团有限公司、吴军良、张惠萍 抵押人：
浙江高精新型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新天衣薄膜有限公司、吴军良、张惠萍

保证人：浙江百汇包装有限公司、吴军良、张惠萍 抵押人：浙江新天衣薄膜有
限公司

抵押物

抵押物1:吴军良、张惠萍名下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十全街130-1号商铺，面积225.05平方米。抵押物2：浙江新天衣
薄膜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下街村的厂房及土地，厂房面积11683.9平方米，土地86909平方米。

抵押物：浙江新天衣薄膜有限公司名下的工业用地使用权，位于金华市孝顺镇下街村，土
地使用权面积8941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

账面本金余额

16382.17

4954.35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9366.34万元及2019年10月31日至
2021年6月15日止的相应利息

3910.78万元及2019年10月31日至
2021年6月15日止的相应利息


